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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关于组织申报第七批国家级龙头企业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农业农村委，重庆高新区改革发展局，万盛经开区农林局：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七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申报工作的通知》要求，依照《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现就做好国家级龙头企业的组织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1、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企业总资产2020年达到50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2000万元以上，销售收入6000万元以上；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企业年交易额在8亿元以上。
2、总资产报酬率高于现行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产销率93%以上；不欠工资、不欠社保金，无涉税违法行为，环保合格。
3、企业资产负债率低于60％，近二年无银行不良信用记录。
4、通过建立合同、合作、股份合作等利益联结方式带动农户的数量达到1500户以上。
二、申报程序
1、各区县（自治县）要根据申报条件，认真筛选，确定申报企业。
2、申报企业直接向市农业农村委提出申请。
3、市农业农村委乡村产业处对企业所报材料进行审核，并组织专家评审，征求市产业化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意见，报市政府同意后，上报农业农村部。
三、申报要求
1、各区县农业产业化办要严格标准，每个区县原则上推荐1家申报企业，报当地政府同意，并将政府批件附在正式上报文件后面报市农业农村委乡村产业处；同时指导企业完整、规范提交申报材料；申报书格式、附表及填报说明通过邮件另发。
2、申报企业应在6月7日前将纸质材料一式二份，以快件方式寄市农业农村委乡村产业处，同时报送电子版；申报材料不得弄虚作假；否则，一经查实，取消其申报资格。
3、申报期间，市农业农村委乡村产业处不受理区县和有关企业的来人来访。
邮寄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黄山大道186号，邮编401121
联系电话：023-89133311
电子邮箱：cqsxccy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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